
佛山劳务派遣企业新用工标准

产品名称 佛山劳务派遣企业新用工标准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南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价格 18.00/小时

规格参数 佛山劳务派遣:佛山临时工派遣
劳务派遣:劳务输出
佛山顺德:临时工派遣

公司地址 顺德区大良街道锦兴路26号

联系电话  17322712058

产品详情

为标准佛山劳务派遣
用工行为，辅导和帮助超份额运用被差遣劳作者的用工单位依法拟定调整用工计划，保障被差遣劳作者
的合法权益，依
据《劳作合同法》、《劳作合同
法实施法令》（国务院令第535号）、《劳务派遣
暂行规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令第22号)等法令规则，我厅拟定了《劳务派遣
调整用工计划参阅样本》，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劳务派遣
暂行规则》设定了过渡期，要求用工单位运用被差遣劳作者数量超越其用工总量10%的，应当拟定调整
用工计划，于2016年2月29日前降至规则份额。目前过渡期仅余三个月时刻，但仍有部分用工单位未将运
用的
被差遣劳
作者份额降至10%以
内。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要高度
重视，结合本地实际拟定劳务派遣
调整用作业业计划，清晰作业机构、人员、职责，设立作业台帐及时刻进度表，依法辅导用工单位拟定
、完善、存案、实施调整用工计划，落实劳务派遣相关法令法规。

二、加强宣传服务。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要加强正面宣传，经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多种方法广
泛宣传标准劳务派遣
调整用工的重要意义。要供给法规
政策咨询服务，加强对用工单位、劳务派遣
单位调整用工的具体辅导，引导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单位一起依法有序地调整劳务派遣
用工份额，实现劳务派遣用工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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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催促辅导。各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分要加强对本区域劳务派遣
用工的调查了
解，动态把握数据状况，有
针对性地对用工单位分批开展辅导。要加速推进劳务派遣
调整用作业业步伐，敦促用工单位存案调整用工计划及相关资料，并主动约谈大规模超份额运用被差遣
劳作者的用工单位，辅导其拟定、完善和实施调整用工计划，依法有序安顿被差遣劳作者。

四、加强防备处置。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
要拟定劳务派遣
调整用工应急处置预案，动态把握用工单位、劳务派遣
单位、被差遣劳作者的状况，疏通信访途径，防备化解群体性事情，防止矛盾胶葛升级激化，保护劳作
联系调和安稳。

 

附件：1．劳务派遣调整用工计划参阅样本

          2．触及的首要法令法规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5年11月30日

公开方法：主动公开

附件1

劳务派遣调整用工计划参阅样本

为进一步标准劳务派遣
用工，保障被差遣劳作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劳作联系调和安稳，本用工单位（以下简称本单位）依法拟
定调整用工计划。

一、调整用工触及的首要法令

按照《劳作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作合同
法>的决议》、《劳作合同法实施法令》第十条、《劳务派遣
暂行规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2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
六条、第二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作争议案件适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四）》第五条
等规则（详见附件2），依法妥善调整劳务派遣用工份额。

二、本单位用工基本状况

截至    年    月    日，本单位运用被差遣劳作者状况如下：

（一）与本单位缔结劳作合同的员工          人。

（二）运用被差遣劳作者          人。

（三）劳务派遣法令法规执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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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差遣劳作者首要从事的岗位：

临时性               人；

辅助性               人；

代替性               人；

其  他               人。

2、辅助性岗位的确认      （可选：已经、暂未）实施民主程序。

3、      （可选：已经、暂未）执行 同工同酬的规则。

4、参与社会保险的被差遣劳作者       人。其间参与养老保险       人。

5、      （可选：已经、暂未）向被差遣劳作者供给与作业岗位相关的不受轻视的福利待遇。

（四）调整用工计划：

1、截至目前本单位运用被差遣劳作者       人，超越法定份额      人。

2、至    年  月  日被差遣劳作者削减到      人， 劳务派遣用工份额为      %。

3、至    年  月  日被差遣劳作者削减到      人， 劳务派遣用工份额为      %。

4、至2016年2月29日被差遣劳作者削减到      人，达到（或低于）法定10%的 劳务派遣用工份额。

本单位未将2014年3月1日《劳务派遣
暂行规则》实施前运用的被差遣劳作者数量降至符合规则份额之前，依法不新用被差遣劳作者。

三、被差遣劳作者分流安顿方法

本单位计划分流安顿被差遣劳作者的途径如下：

（一）转为本单位员工

经洽谈一致，被差遣劳作者转为本单位的员工，由劳务派遣
单位、本单位与被差遣劳作者签订三方改
变劳作合同协议，将用人单位由劳务派遣单位改变为本单位，劳作者在劳务派遣
单位的作业年限核算为本单位作业年限（或由劳务派遣
单位免除被差遣劳作者的劳作合同并付出经济补偿，本单位与被差遣劳作者缔结新的劳作合同）。

触及被差遣劳作者约           人。

（二）免除劳作合同脱离本单位

1、劳务派遣单位与被差遣劳作者洽谈一致免除劳作合同，脱离本单位。

2、被差遣劳作者提出免除劳作合同，脱离本单位。

http://www.laowupaiqian.net/
http://www.naipan.com/index.html
http://www.naipan.com/index.html
http://www.naipan.com/index.html
http://www.naipan.com/index.html
http://www.naipan.com/index.html
http://www.laowupaiqian.net/laowu/
http://www.naipan.com/index.html
http://www.naipan.com/index.html
http://www.naipan.com/index.html
http://www.naipan.com/index.html


（三）劳务派遣协议或劳作合同期满依法退回

1、本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之间缔结的劳务派遣协议于    年  月
日期满（期满
时刻在法定2年过渡期内，即2016年2月29日前），依法退回被差遣劳作者到劳务派遣单位。

2、在法定2年过渡期内（2
016年2月29日前）被差遣劳作者的劳作合同期满，由劳务派遣单位依法停止被差遣劳作者的劳作合同。

（四）呈现法定景象依法退回或妥善安顿

1、本单位呈现《劳务派遣
暂行规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则景象，依法退回被差遣劳作者。

2、劳务派遣单位呈现《劳务派遣
暂行规则》第十六条规则景象，本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洽谈妥善安顿被差遣劳作者。

四、注意事项

（一）本计划中有关条款如与国家、省和当地有关法令、法规和政策相违反的，以国家、省、当地的有
关规则为准。本计划报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存案。

（二）被差遣劳作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作业，其经济补偿的计发方法按照
《劳作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七条、《劳作合同法实施法令》第十条以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劳作争议案件适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四）》第五条执行。

（三）本单位承诺严厉按照《劳作合同法》和《劳务派遣
暂行规则》等规则依法退回被差遣劳作者，认真细致做好被差遣劳作者分流安顿作业，不不合法退回，
尽量防止集中裁员，保护社会安稳。

（四）本单位承诺不违法以事务外包、承包等名义
按劳务派遣
用工方法运用劳作者。
本单位如因调整用工需求经过事务外包、承包
等方法削减劳务派遣
用工的，将按照有关法令和政策标准事务外包、承包等方法，依法做好已运用被差遣劳作者的劳作联系
搬运接续作业，防止呈现“假外包，真差遣”等问题损害劳作者的合法权益。

附件2

触及的首要法令法规

《劳作合同法》（节选）

第六十二条 用工单位应当实施下列义务：

（一）执行国家劳作标准，供给相应的劳作条件和劳作保护；

（二）奉告被差遣劳作者的作业要求和劳作酬劳；

（三）付出加班费、绩效奖金，供给与作业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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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在岗被差遣劳作者进行作业岗位所必需的培训；

（五）连续用工的，实施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

用工单位不得将被差遣劳作者再差遣到其他用人单位。

第六十三条 被差遣劳作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作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原则，
对被差遣劳作者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劳作者实施相同的劳作酬劳分配方法。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作者
的，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许附近岗位劳作者的劳作酬劳确认。

劳务派遣
单位与被差遣劳作者缔结的劳作合同和与用工
单位缔结的劳务派遣协议，载明或许约定的向被差遣劳作者付出的劳作酬劳应当符合前款规则。

第六十六条
劳作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方法。劳务派遣
用工是补充方法，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许代替性的作业岗位上实施。

前款规则的临时性作业岗位是指存续时刻不超越六个月的岗位;辅助性作业岗位是指为主营事务岗位供给
服务的非主营事务岗位;代替性作业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作者因脱产学习、度假等原因无法作业的一定
时间内，能够由其他劳作者代替作业的岗位。

用工单位应当严厉控制劳务派遣
用工数量，不得超越其用工总量规则的份额，具体份额由国务院劳作行政部分规则。

《劳作合同法实施法令》（节选）

第十条 劳作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作业的，劳作者在原用人单位的作业年限
兼并核算为新用人单位的作业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作者付出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免除
、停止劳作合同核算付出经济补偿的作业年限时，不再核算劳作者在原用人单位的作业年限。

《劳务派遣暂行规则》（节选）

第三条 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许代替性的作业岗位上运用被差遣劳作者。

前款规则的临时性作业岗位是指存续时刻不超越6个月的岗位；辅助性作业岗位是指为主营事务岗位供给
服务的非主营事务岗位；代替性作业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作者因脱产学习、度假等原因无法作业的一
定时间内，能够由其他劳作者代替作业的岗位。

用工单位决议运用被差遣劳作者的辅助性岗位，应当经员工代表大会或许全体员工讨论，提出计划和意
见，与工会或许员工代表平等洽谈确认，并在用工单位内公示。

第四条
用工单位应当严厉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运用的被差遣劳作者数量不得超越其用工总量的10%。

前款所称用工总量是指用工单位缔结劳作合同人数与运用的被差遣劳作者人数之和。

核算劳务派遣
用工份额的用工单位是指按照劳作合同法和劳作合同法实施法令能够与劳作者缔结劳作合同的用人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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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劳作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则，向被差遣劳作者供给与作业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
，不得轻视被差遣劳作者。

第十二条 有下列景象之一的，用工单位能够将被差遣劳作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

（一）用工单位有劳作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第四十一条规则景象的；

（二）用工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撤消营业执照、责令封闭、撤销、决议提早闭幕或许运营期限届满不
再持续运营的；

（三）劳务派遣协议期满停止的。

被差遣劳作者退回后在无作业期间，劳务派遣
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则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付出酬劳。

第十三条 被差遣劳作者有劳作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则景象的，在差遣期限届满前，用工单位不得依据本
规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则将被差遣劳作者退
回劳务派遣单位；差遣期限届满的，应当延续至相应景象消失时方可退回。

第十六条 劳务派遣
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撤消营业执照、责令封闭、撤销、决议提早闭幕或许运营期限届满不再持续运营
的，劳作合同停止。用工单位应当与劳务派遣单位洽谈妥善安顿被差遣劳作者。

第二十八条 用工单位在本规则实施前运用被差遣劳作者数量超越其用工总量10%的，应当拟定调整用工
计划，于本规则实施之日起2年内降至规则份额。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作合同法〉的决议》发
布前已依法缔结的劳作合同和劳务派遣
协议期限届满日期在本规则实施之日起2年后的，能够依法持续实施至期限届满。

用工单位应当将拟定的调整用工计划报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分存案。

用工单位未将本规则实施前运用的被差遣劳作者数量降至符合规则份额之前，不得新用被差遣劳作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作争议案件

适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四）（节选）

第五条 劳作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作业，原用人单位未付出经济补偿，劳作
者按照劳作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则与新用人单位免除劳作合同，或许新用人单位向劳作者提出免除、停
止劳作合同，在核算付出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作业年限时，劳作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作业年限兼并
核算为新用人单位作业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景象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作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
作业”：

（一）劳作者仍在原作业场所、作业岗位作业，劳作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改变为新用人单位；

（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方法对劳作者进行作业调动；

（三）因用人单位兼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作者作业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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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人单位及其相关企业与劳作者轮流缔结劳作合同；

（五）其他合理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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